深圳狮子会第二十二届会员代表大会
选举工作方案
（公示稿）

根据我国社会组织法律法规、《深圳狮子会章程》及《深圳狮子会工作规则》、参照中国狮子联会（以下简称“联会”）的有关规定，结合登记管理机关深圳市社会组织管理局和业务主管单位深圳市残联对换届选举工作的指导意见，制定本方案。
一、选举工作架构
深圳狮子会2024-2025年度选举工作，由选举工作筹备委员会负责组织实施。选举工作筹备委员会由本会2023-2024年度会长任主席，成员由中国狮子联会任常务理事以上职务的本会会员代表，本会2023-2024年度监事长、上届会长、副会长、秘书长，会长顾问委员会代表，区年会委员会代表，会员代表共11人组成。
（一）选举工作筹备委员会名单

主席：聂向东（会长）

成员：郑德刚（联会代表）、马敏（联会代表）、田王星（监事长）、彭道坚（上届会长）、谭飞（第一副会长）、赵辉（第二副会长）、周文培（秘书长）、肖兴萍（区年会委员会主席）、林子钰（会长顾问委员会主席）、陈诗君（会员代表）

深圳狮子会第二十二届会员代表大会会议期间，选举工作筹备委员会成员为主席团建议名单成员。会员代表大会由区年会委员会主席或执行主席主持。
（二）选举工作筹备委员会职责
1.拟定选举方案，报市残联和深圳市社会组织管理局批准，报中国狮子联会备案； 
2.拟定选举办法，提交会员代表大会通过；
3.组织实施选举工作；
4.主持召开会员代表大会；
5.处理涉及选举工作的相关问题。
（三）选举办公室和资格审查小组

选举工作筹备委员会下设选举办公室和资格审查小组，成员由选举办公室和资格审查小组负责人提名，由选举工作筹备委员会和理事会审议通过。

选举办公室主任由秘书长周文培担任，成员由理事会、监事会、专门委员会、服务队等会员代表及办事处有关人员组成，下设监票组、纠察组、文秘组和会务组；监票组工作由监事会负责，成员由监事会组织监事执行工作。如监事人数不能满足工作需求，由监事会安排会员代表参与监票组工作，名单由理事会审议通过。

资格审查小组组长由上届会长彭道坚担任，成员由理事会、会长顾问委员会、专门委员会、服务队的会员代表组成。
1. 选举办公室职责

（1）拟定《选举工作方案》，报选举工作筹备委员会通过后，提交理事会审议通过； 
（2）拟定《年度选举办法》，报选举工作筹备委员会通过后，提交理事会及会员代表大会审议通过； 
（3）依据相关规定，组织开展参选人报名，人选、候选人资格公示等工作，公布人选、候选人名单； 
（4）依据相关规定，分配各服务队参加会员代表大会的名额，组织登记会员代表名单；

（5）做好召开会员代表大会的筹备和现场组织工作；

（6）起草、下发选举工作的相关文件及通知；
（7）统计选举结果，区年会委员会公布当选名单； 
（8）指导各服务队开展选举工作。
2. 资格审查小组职责
（1）依据相关规定，审查会员代表资格；
（2）依据相关规定，审查参选人、候选人资格。

2、 选举产生方式
（1） 理事会
1. 深圳狮子会2024-2025年度理事会成员不超过37名，且人数为奇数，其中，深圳狮子会第二十二届会员代表大会将从符合资格条件并报名参选的候选人中选举产生2024-2025年度理事会成员不超过35名(其中会长、第一副会长、第二副会长各1名，理事不超过32名)，候补理事若干名； 
2. 上届会长、秘书长为当然理事；秘书长由业务主管单位深圳市残疾人联合会推荐，经新一届理事会以等额选举方式产生； 
3. 会长、第一副会长由会员代表以无记名投票方式等额选举产生；会长人选从第一副会长中产生；第一副会长人选从第二副会长中产生；会长人选、第一副会长人选经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为新一届理事会成员后，成为会长候选人、第一副会长候选人；会长候选人、第一副会长候选人获得到会会员代表半数以上的赞成票当选为会长、第一副会长； 

4. 第二副会长由会员代表以无记名投票方式差额选举产生；第二副会长人选从历届理事会成员中报名产生；第二副会长人选经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为新一届理事会成员后，成为第二副会长候选人；第二副会长候选人获得到会会员代表半数以上的赞成票当选为第二副会长； 
5. 理事（包括候补理事）由会员代表以无记名投票、差额选举方式产生；理事候选人从会长人选、第一副会长人选、第二副会长人选及其他符合资格条件、报名参选的历任服务队队长中产生；理事候选人获得到会会员代表半数以上赞成票、且排名在应选理事名额之内的当选理事；
6. 除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外，其他理事连任不得超过三届； 

7. 为充分考虑理事产生的广泛性、代表性，每支服务队推荐理事候选人（包括当然理事）不得超过2名，其人选由服务队队长团队会议决定后提交书面意见；
8. 同一会员不能同期担任理事和监事；相互间具有近亲属关系的会员不能同时在理事会任职。

（二）监事会
1. 第二十二届会员代表大会将从符合资格条件并报名参选的候选人中选出2024-2025年度监事会成员不超过15名，且人数为奇数，包括监事长1名、副监事长1名及监事不超过13名, 候补监事若干名； 

2. 监事长、副监事长由会员代表大会会员代表以无记名投票、差额选举方式产生；监事长人选从历届前会长中产生；副监事长人选从符合资格条件并报名参选的历届监事中产生；监事长人选、副监事长人选经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为新一届监事会成员后，成为监事长候选人、副监事长候选人；监事长候选人、副监事长候选人获得到会会员代表半数以上的赞成票当选为监事长、副监事长； 

3. 监事（包括候补监事）由会员代表以无记名投票、差额选举方式产生；监事候选人从监事长人选、副监事长人选及报名参选的历任理事或监事中产生；监事候选人获得到会会员代表半数以上赞成票、且排名在应选监事名额之内的当选监事； 

4. 监事长不可连任，副监事长、监事可竞选连任，但不得超过三届； 

5. 为充分考虑监事产生的广泛性、代表性，每支服务队推荐的监事候选人不得超过2名，其人选由服务队队长团队会议决定后提交书面意见；
6. 同一会员不能同期担任理事和监事。相互间具有近亲属关系的会员不能同时在监事会任职。

三、候选人资格条件
（一）候选人基本条件

1.会长、监事长、副会长、副监事长人选和理事、监事候选人必须符合以下基本条件：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居民；

(2) 在本会业务领域内有较大影响； 
(3)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政治素质好；
(4) 年龄不超过七十周岁；
(5) 身体健康,能坚持正常工作；
(6)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7) 未受过刑事处罚；
(8) 有较强的组织、协调和领导能力；

(9) 由所在服务队队长团队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并书面推荐；
(10) 较好完成当年度本职位的工作任务；

(11) 历年度所有承诺对区会认捐的款项已兑现； 

(12)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3)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2. 秘书长必须符合以下基本条件：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居民； 

(2) 在本会业务领域内有较大影响； 

(3)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政治素质好； 

(4) 年龄不超过七十周岁； 

(5) 身体健康,能坚持正常工作； 

(6)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7) 未受过刑事处罚； 

(8) 有较强的组织、协调和领导能力； 

(9) 历年度所有承诺对区会认捐的款项已兑现； 

(10)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2） 候选人的其他条件 

鉴于中国狮子联会和深圳狮子会会员发展的实际情况，经深圳狮子会2023-2024年度第三次理事会研究通过，相关候选人的其他条件确定如下：

1.会长、第一副会长、第二副会长人选：曾担任过两届本会理事且届满，会龄满六年；所在服务队会员人数连续三年达到15人以上，本年度需达到20人以上（连续三个狮子年度如发生一次或多次转队情形的，该候选人转入及转出的年度服务队需满足会员人数达到15人以上，本年度需达到20人以上）；竞选承诺的个人捐款和筹款已经兑现； 
2.秘书长候选人：由业务主管单位书面推荐； 
3.理事候选人：曾担任过服务队队长，会龄满三年；曾任理事的，连任不超过三届；所在服务队会员人数连续两年达到15人以上，本年度需达到20人以上（连续两个狮子年度如发生一次或多次转队情形的，该候选人转入及转出的年度服务队需满足会员人数达到15人以上，本年度需达到20人以上）；

4.监事长人选：曾担任过本会会长，八年以上会龄；所在服务队会员人数连续三年达到15人以上，本年度需达到20人以上； 
5.副监事长人选：曾担任过本会监事，六年以上会龄；曾任副监事长的，连任不超过三届；所在服务队会员人数连续三年达到15人以上，本年度需达到20人以上（连续三个狮子年度如发生一次或多次转队情形的，该候选人转入及转出的年度服务队需满足会员人数达到15人以上，本年度需达到20人以上）；

6.监事候选人：曾担任过本会理事或监事，五年以上会龄；曾任监事的，连任不超过三届；所在服务队会员人数连续两年达到15人以上，本年度需达到20人以上（连续两个狮子年度如发生一次或多次转队情形的，该候选人转入及转出的年度服务队需满足会员人数达到15人以上，本年度需达到20人以上）； 

7.说明：服务队会员人数以截至2023年12月28日的在籍会员人数为准。会龄计算截至报名截止日2024年2月19日。

4、 材料提交
1. 自荐及提名推荐表（报名理事会成员：由一名历届理事、一名当届理事推荐，报名监事会成员：由一名历届监事、一名当届监事推荐）；
2. 身份证复印件及户口本复印件；
3. 无犯罪记录证明； 

4. 党组织鉴定（党员须提供，非党员无需提供）；

5. 公务员及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须所属单位提供任职证明；企业主须提供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社会人士须由所属街道提供证明； 
6. 会长、监事长、副会长、副监事长人选须提供所在企业上一年度国税、地税纳税证明、个人上一年度纳税证明；其他理事/监事候选人无需提供；【规范表述】
7. 会长、监事长人选须提供个人信用报告；会长、监事长人选担任企业法人的，须提交企业信用报告；副会长人选、副监事长人选、其他理事/监事候选人无需提供。【按照《中共深圳市社会组织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会组织负责人人选审核工作的通知》，要求会长、监事长人选提交的资料】

8. 所在服务队的推荐信；
9. 竞选承诺及履职承诺书；

10. 建议本人自行提供在狮子会领域工作成绩的其他材料。
5、 投诉处理

1、会员代表大会召开前，会员就选举问题提出的实名书面投诉、举报或申诉，由选举工作筹备委员会处理并做出决定。

2、参选人资格公示期间的实名书面投诉、举报或申诉，由资格审查小组进行核实并做出回馈，需要处理的，提出意见由选举工作筹备委员会决定。超过公示期的投诉原则上不予受理。

3、会员代表大会期间，会员就选举问题提出的实名书面投诉、举报或申诉，由大会主席团处理并做出决定。

6、 本方案所述“连任不超过三届”的届数，均指《深圳狮子会工作规则》于2018年4月21日第十六届会员代表大会通过后开始计算届数，即2018-2019年度为第一届，2019-2020年度为第二届，2020-2021年度为第三届，2021-2022年度为第四届，2022-2023年度为第五届，2023-2024年度为第六届。

本方案所述的“以上”不含本数。
7、 本方案由深圳狮子会第二十二届会员代表大会选举工作筹备委员会负责解释。
附件：1.深圳狮子会第二十二届会员代表大会选举筹备工作安排表

2.深圳狮子会2024-2025年度会长、副会长、理事选举办法

3.深圳狮子会2024-2025年度监事长、副监事长、监事选举办法
深圳狮子会第二十二届会员代表大会选举工作筹备委员会
  2023年12月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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